
115年第一次醫學臨床技能測驗報名表 

■准考證號碼：□□□□□□□ 

■考場：                                        ■日期： 115 年    月     日，第    梯次 

 

中 文 姓
名 

王小明 英文姓名 Xiao-Ming Wang 性別 
■ 男 
□ 女 

 

請勿使用生活照) 

學 校 名
稱 

（全

名） 

（中文）中國醫藥大學 

（英文）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A 1 2 3 4 5 6 7 8 9 

出生 
日期 

年 (民國) 月 日 

9 9 0 9 0 9 

聯 絡 方
式 

手機 0X-XXXXXXXX E-Mail 09XX-XXXXXX 

緊 急 
聯 絡 人 

姓名 王大明 手機 09XX-XXXXXX 關係 父子 

戶 籍 地
址 

404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 91 號 (請填寫戶籍地址) 

通 訊 地
址 

■同戶籍 或□□□ 

報 名 身
分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之醫學系/學士後醫學系/中醫學系選醫學系雙主修應屆
畢業生(於民國 115 年 7 月 31 日前畢業者為應屆畢業生)。(請圈選系別)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之醫學系/學士後醫學系/中醫學系選醫學系雙主修於民
國 101 年 8 月 1 日以後畢業未取得醫學臨床技能測驗及格證明者。(請圈選系別) 

□國外大學醫學系畢業生，須經醫師考試分試考試第一試或分階段考試第一階段考試及格，
且經衛生福利部選配分發之臨床實作醫院，並將於 115年 5月 31日前完成臨床實作訓練
合格者。 

□國外大學醫學系畢業經醫師考試分試考試第一試或分階段考試第一階段考試及格，並經選
配分發而於 102 年 1月 1日以後完成臨床實作訓練未取得醫學臨床技能測驗及格證明者。 

確 認 資
料 

(請打勾) 
簽 名 欄 

本報名表請以藍、黑
色筆正楷填寫，各相
關報名資料必須詳實
並與所附證件相符。
若因報名資料不齊、
不符或逾期等因素即
不受理。若經查獲資
料不實，其責任概由
報名者自行負責並取
消應考及及格資格。 

a
或 
b 

1.學歷證明影本 (請填入代碼) 
a. 應屆畢業生繳交學生證/在學證明 
b. 國內畢業生繳交畢業證書 
c.國外畢業生繳交學歷證明 

考
生 
簽
名 

 

V 
2.一年內二張 2 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一張黏貼、一張夾附於報名表) 

V 3.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V 
4.應試者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
告知事項暨同意書  

 5.其他文件： 

※同意台灣醫學教育學會將本人姓名、身份證字號及准考證號碼，登錄於醫學

臨床技能測驗結果查詢系統，查詢結果顯示時將隱密部分個人資訊。 

 

【審核欄】                  【此欄考生請勿填寫】 審查結果 審查人員簽名或蓋章 

條件 1. 報名資訊

填寫完整及正確 

□合格 

□不合格，須補資訊：_______ 
  □通過 

（系主任或考場主任） 

 

 

115  年    月     日 

條件 2. 身分條件

符合應考資格 

□合格     

□不合格，原因：__________ 
  □不通過 

(考生注意：粗框欄請勿填寫) 

【此欄考生請勿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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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核對無誤後， 

請於此親筆簽名。 



應試者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暨同意書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請詳細閱續以下「應試者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一、 蒐集單位： 

1.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之醫學系/學士後醫學系/中醫學系選醫學系 

2.醫學臨床技能測驗考場 

3.台灣醫學教育學會 

二、 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 

基於辦理醫學臨床技能測驗（OSCE）相關試務，提供測驗成續、通知、放榜、證明使用之

資（通）訊服務，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教育研究及統計研究分析、應試者資料管理，

醫學臨床技能測驗試務必要工作，或經應試者同意之目的。 

三、 個人資料之類別： 

應試者所填具繳交之報名表及報名所附各項證明（詳簡章），其文件中所載各項個人資料。 

四、 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之醫學系/學士後醫學系/中醫學系選醫學系、醫學臨床技

能測臉考場、台灣醫學教育學會、考選部、教育部、衛生福利部。 

五、 個人資料利用之方式： 

醫學臨床技能測驗試務作業、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應試者之聯絡、考試成績與相關資

訊之發送通知、醫學臨床技能測驗結果查詢（內含姓名、准考證號碼、身份證字號）、提供

合作單位進行業務轉移、應試者應考資格查驗，基於試務公信的必要揭露與學術研究及其他

有助上開蒐集目的完成之必要方式。依法令規定或應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依法所為之要求，

提供應試者個資或相關資料。 

六、 報名後應試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請求更正個人資料。應試者如未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

之個人資料，將導致無法進行考試報名、緊急事件無法聯繫、考試成靖無法送達等，影響

應試者考試、後續試務與接受考試服務之權益。 

個人實料之同意提供 

本人已充分知悉上述告知事項，並同意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

行政協助目的之提供。 

立同意書人：  （簽名或蓋私章）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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